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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供即時發放
東涌學生自殺　　侵權疑雲待查
(二零一零年五月廿六日‧香港)香港人權監察對日前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的中四學生黃凌鋒於校內跳樓身亡事件表示哀傷和關注。鑑於事件涉及兒童喪生，更可能牽涉精神病患者的尊嚴和權利，甚至虐待兒童
，人權監察促請東涌天主教學校、辦學機構、教育局、社會福利署、平等機會委員會、警方和其他有關部門調查事件，並作公開交代，亦促請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研究事件反映的政策和制度問題。
據報導，黃父說兩年前兒子患上思覺失調，曾停學一年接受治療。
校方在約10日前的敬師日安排學生公開表達對老師的愛戴，黃凌鋒疑「搶咪」發言，但並無讚揚老師，更訴說自己的不快和批評老師。
另有報道指「10日前，學校要求學生準備一份演講詞，在校內公開演講，黃與另一同學合作寫了一份演講詞。但演講日因同學忘記帶返校，他『爆肚』講了一些批評老師的說話」。
後來校方告知黃父，指黃犯校規記過，校方要求他在早會上在全校面前向老師公開道歉，
並要求黃帶精神科藥物回校，由老師監管服藥，若不服藥則要獨留教室靜思。
黃父說醫生吩咐其子要在睡前服藥，質疑校方強迫黃更改服藥時間。
黃凌鋒因敬師日批評老師而被同學排擠。
黃父亦指其子停學治病一年，「但復課後學校對佢有偏見，叫同學唔好黐埋去，孤立佢。」令黃十分難受，
似是為患有思覺失調的製造敵意的環境，可能構成殘疾騷擾。事件可能牽涉種種人權問題，人權監察就此詢問校方、辦學團體、平機會、警方和政府當局：
1. 黃凌鋒停學治療思覺失調一年，黃父指復課後學校對黃有偏見，叫同學孤立黃，令黃十分難受。黃父的指控是否屬實？
2. 敬師日「搶咪」事件是否屬實？「搶咪」過程為何？黃凌鋒的發言內容為何？若他批評老師，批評是否有理？
3. 校方曾否就黃凌鋒「搶咪」或其發言作出處分？若是，違反了甚麼校規？處分的程序和內容為何？是否包括記過及公開道歉？理據為何？

4. 若校方並非因黃凌鋒「搶咪」或其發言而作出記過及公開道歉之處分，那記過及公開道歉所為何事？理據為何？
5. 報導指校方決定每日由老師監管黃凌鋒服藥，是否屬實？若是，老師如何監管他服藥？是否遵從醫生指示？是否符合私隱保障的標準？
6. 報導指黃凌鋒因敬師日批評老師而被同學排擠，是否屬實？學校有何保護殘障學童免受歧視或排擠的政策和措施？學校在保護黃凌鋒免受歧視或排擠採取了哪些措施？

人權監察提醒教育工作者、學校和辦學機構，應按《兒童權利公約》，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
兒童的尊嚴、精神和身體健康亦有權受到保護。在照料及教育患有精神病的學童時，學校更應履行《殘疾歧視條例》下的責任，防止直接或間接歧視患病的兒童，校方亦有責任，對學生健康狀況有問題的學生作出適當的遷就，
並致力保護他們免受任何不利的情況，包括免受精神病患方面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工作或學習環境。
學校在教導學生時，應循循善誘，提供協助，而非處罰。

而無論如何，學校不應向任何學生施以任何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罰。
人權監察認為，若學校逼使學生就其犯過的錯，在全校面前作公開道歉，客觀效果極可能就是在不必要地侮辱學生，傷害學生尊嚴，對其身心可能都有不良的影響，對精神健康狀況不良的學生，更可能造成嚴重的傷害。學校或個別老師明知學生的精神狀況不良，仍企圖或讓公開道歉之事發生，則有違《公約》照顧學生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殘、傷害或凌辱等責任，
實不可接受，亦可能違反了《殘疾歧視條例》下的責任，以及可能觸犯了《傷害人身罪條例》下的虐待或忽略負責看管兒童或少年人的刑事罪行。

《公約》訂明，教育兒童的其中一個目的為「培養對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聯合國憲章》所載各項原則的尊重」
。學校肩負教育兒童的重責，理應締造尊重人權的校園環境及文化，在校政等各方面讓學生體現人權。

人權監察亦認為，學校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地方。學校亦應尊重學生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即使學生的批評不合理，學校應與之討論，不應以威權壓制異見，規訓學生只說迎合威權的話。如果批評有理，除另有極為重大而例外的原因，也不能因批評而責罰學生。學校亦應檢討，是否讓學生有有效的表達意見渠道，讓其實現兒童主見權，
以及不應就學生的言論輕言懲處。
人權監察促請：

1. 學校、辦學團體、平機會、警方和政府當局調查事件，了解事實真相，澄清學校和個別教職員有否侵權、違法和有問題的政策和行為，公開交代，並予跟進，以尋求公道，以及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2. 政府應採取保護及協助患有精神病的學童的有效措施，包括向學校提供處理患有精神病學童的指引、資源及協助，並監察學校的處罰機制以及處分內容是否符合人權；

3.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作進一步跟進及研究相關政策問題；

4. 死因裁判庭就此展開死因研訊，以阻止類似事件發生。
� 《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 –二零零七年修訂本》訂明：「虐待兒童的定義是對十八歲以下人士作出危害或損害兒童身/心健康發展的行為，或不作出某行為以致令兒童身/心 健康發展受危害或損害的行為。」請注意：這為政策定義，本身並無法律效力。


� 蘋果日報：〈跳樓學生父親報警：學校逼死我個仔〉2010年5月26日。


� 蘋果日報：〈800同學前 F.4生跳樓亡〉2010年5月25日。


�  見新報：〈自殺前一小時網誌留言．天狼為號〉2010年5月25日。


� 蘋果日報：〈800同學前 F.4生跳樓亡〉2010年5月25日。


� 蘋果日報：〈跳樓學生父親報警：學校逼死我個仔〉2010年5月26日。


� 同上。


� 明報：〈思覺失調 男生600師生前躍下〉2010年5月25日。新報：〈自殺前一小時網誌留言．天狼為號〉2010年5月25日。


� 蘋果日報：〈跳樓學生父親報警：學校逼死我個仔〉2010年5月26日。


� 《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


� 《殘疾歧視條例》(香港法例第487章)第4條。


� 《殘疾歧視條例》第24條2(c)。


�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


� 《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


� 《傷害人身罪條例》(香港法例第212章)第27(1)條：「任何超過16歲而對不足該年歲的 任何兒童或 少年人負有管養、 看管或 照顧責任的 人， 如故意襲擊、 虐待、 忽略、拋棄或 遺棄該兒童或 少年人， 或 導致、 促致該兒童或 少年人受襲擊、 虐待、 忽略、 拋棄或 遺棄，其方式相當可能導致該兒童或 少年人受到不必要的 苦楚或 健康損害(包括視力、 聽覺的 損害或喪失， 肢體、身體器官的 傷損殘缺， 或 精神錯亂)， 即屬犯可循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


� 《兒童權利公約》第29條1(b)。


� 《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





